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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执照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无线电台（站）的管理，保护合法无线电台（站）的正常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线电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无线电台执照是合法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法定凭证。各类无线电台（站），包括在机车、

船舶和航空器上设置、使用的制式电台，必须持有电台执照，方可投入使用。但信息产业部规定不需领取

电台执照者除外。无线电台（站）是指开展无线电业务所必需的一个或多个发射机、接收机、或发射机与

接收机的组合（包括附属设备）。    

第三条 无线电台执照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电台执照》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航空器电台执照》三种，由信息产业部统一印制。    

第四条 无线电台执照由信息产业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

管理条例》规定的电台审批权限和各类无线电台的有关管理规定核发；或由信息产业部委托的国务院有关

部门核发。    

第五条 无线电台执照的有效期不超过三年，临时无线电台（站）的执照有效期不超过半年。    

第六条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国家或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提交书面申请和必要

的技术资料，经审查批准，并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频率占用费和注册登记费后，方可获取无线电台执照。    

第七条 无线电台执照须妥善保管。遗失电台执照，必须追查下落，并立即报告原核发机构。    

第八条 无线电台执照中所核定的内容不得自行变更。如需变更，应事先向原审批机构提交申请，经审查批

准后，重新核发电台执照。    

第九条 无线电台执照有效期满，电台执照即行失效，持照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其无线电台（站）。    

第十条 无线电台执照有效期满后仍需继续使用的电台，必须在期满前一个月向原核发机构办理电台执照更

新手续。    

第十一条 对已领取电台执照，2 年以上不使用的无线电台（站），由原核发机构收回或注销其电台执照。    

第十二条 无线电台（站）停用或撤消时，设台单位和个人应主动向原核发机构交回电台执照，并报告其设

备处理情况。    

第十三条 无线电台执照不得转借他人使用，严禁仿制或伪造。    

第十四条 各级无线电管理机构每年应对无线电台执照进行核验，对持照者执行第七、八、九、十、十一、

十二条和缴纳频率占用费的情况进行检查，并记录核验和收费情况。    

第十五条 对违反本规定者，信息产业部或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及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六条 军事用途无线电台（站）的执照管理办法，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管理机构另行制定。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信息产业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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